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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GM CHINA HOLDINGS LIMITED
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82）

於2019年5月24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所有提呈決議案，已於2019年5月
24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投票表決的方式獲股東正式通過。

茲提述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4月17日的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就日期為2019年4月17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所有提呈決議案，已於2019年5月24日舉行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以投票表決的方式獲本公司股東（「股東」）正式通過。

有關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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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約佔投票股份

總數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並考慮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獨立

核數師報告。

3,486,378,239
(99.999438%)

19,600
(0.000562%)

2. 宣派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
股息每股0.034港元。

3,486,614,085
(100.000000%)

0
(0.000000%)

3.(A) (i) 重選 James Joseph Murren先生為本
公司執行董事。

3,459,526,253
(99.223216%)

27,083,432
(0.776784%)

(ii) 重選Grant R. Bowie先生為本公司執
行董事。

3,482,247,070
(99.874875%)

4,362,615
(0.125125%)

(iii) 重選 John M. McManus先生為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

3,432,009,852
(98.434014%)

54,599,833
(1.565986%)

(iv) 重選 James Armin Freeman先生為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

3,366,650,759
(96.559439%)

119,958,926
(3.440561%)

(v) 重選黃林詩韻女士為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

3,482,392,725
(99.879053%)

4,216,960
(0.120947%)

(vi) 重選孫哲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

3,482,630,366
(99.885869%)

3,979,319
(0.114131%)

3.(B)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3,486,341,496
(99.992308%)

268,189
(0.007692%)

4. 重新委任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
司獨立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3,484,437,799
(99.937582%)

2,176,286
(0.06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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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約佔投票股份

總數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及配發不超過

通過此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20%
之本公司額外股份。#

3,116,382,682
(89.381348%)

370,231,403
(10.618652%)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通過此

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10%之本公
司股份。#

3,486,613,685
(99.999989%)

400
(0.000011%)

7. 將根據第 (6)項決議案之一般授權購回之
股份總數加至根據第 (5)項決議案之一般
授權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內。#

3,153,804,144
(90.454638%)

332,809,941
(9.545362%)

由於有不少於一半的過半數票投票贊成上述決議案，故上述普通決議案均已正式

通過為本公司的普通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票數（約佔投票股份

總數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8. 批准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 (8)項決議案所
載之建議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3,486,613,285
(99.999989%)

400
(0.000011%)

由於有不少於四分之三的大多數票投票贊成上述決議案，故上述決議案已正式通

過為本公司的特別決議案。

# 請參考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的該等決議案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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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份總數為3,800,112,101股，即賦予持
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股份總數。任何股東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對任何提呈決議案的投票概不受任何限制。概無股東有權出席大

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
棄投票贊成任何提呈決議案。概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規定須放棄投票批准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概無任何人士於日期為2019年4月17日的股東通函中表
示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投票。

本公司的香港上市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

票監票人。

 承董事會命

 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Antonio MENANO

香港，2019年5月24日

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董事如下：James Joseph MURREN、何超瓊、 
黃春猷、William Joseph HORNBUCKLE及Grant R. BOWIE為執行董事；馮小峰、
James Armin FREEMAN及 John M. MCMANUS為非執行董事；孫哲、黃林詩韻及
Russell Francis BANHAM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